
2WWW.ZSPUTUO.COM

2024年4月2日 星期二 一版责任编辑：张舒 本版责任编辑：陈春燕 版式制作：缪喆综合新闻

记者从市交警部门了解到，4
月1日起，市区公交专用车道交通
组织措施有调整，一起来看具体
内容。

关于调整市区公交专用车道
交通组织措施的通告

为进一步统筹“公交优先”与
社会车辆通行需求，均衡道路资源
利用，提升城市交通精细化管理水
平，确保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
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有关规定，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决定自2024年4月1日
起调整市区公交专用车道交通组
织措施，现通告如下：

一、交通组织措施

（一）公交专用车道路段。以
下路段设置公交专用车道：海天大
道（定海东皋路-普陀海印路），定
海解放东路（新河北路-东河路）、
新马大道（弘禄大道-大成十一
路）、大成十一路（新马大道-自贸
大道），普陀海莲路（香榭街-兴港
大道）、海莲北路（兴港大道-观潮
路）。

（二）公交专用车道专用时
段。除双休日、法定节假日外，公
交专用车道的专用时段为上午7时
30分至8时30分，下午17时至18时。

（三）通行车辆类型。公交专
用车道专用时段内，供公交车辆、
专用校车、大中型客车（含新能源
大中型客车），执行任务的警车、消
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通行。
摩托车按交通信号指示通行。

（四）允许借道通行路段。在
公交专用车道专用时段内，海天大

道定海段（伴云路往东河北路单
向）、海天大道普陀段（海莲路-海
印路）、海天大道新城段（体育路-
高云路），以及定海解放东路、新马
大道、大成十一路，普陀海莲路、海
莲北路公交专用车道，允许社会车
辆借道通行。机动车前往海天大
道沿线的新塘路、浦西、金岛路、黄
土岭等加油站的，按交通信号指示
借道通行。

（五）右转借道通行。公交专
用车道黄色网格线区域为右转车
辆借道通行起点，在临近信号灯路
口位置设有右转借道起点指示牌，
允许车辆从起点虚线段按照交通
信号指示借道右转。

二、其他事项

（一）因交通事故、车辆抛锚、
临时占道作业等，车辆通行受阻
时，可临时借用相邻的公交专用车
道通行，借道结束后应当立即驶回
原车道。

（二）根据道路施工、重大活动
等交通组织需要，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将发布通告，临时取消部分
路段公交专用车道。

（三）本通告实行前的交通违
法行为、交通事故按原通告规定处
理。

请广大车辆驾驶人自觉遵守道
路交通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安全有
序通行。

舟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4年3月30日

（来源：舟山发布）

@所有车主

舟山公交专用车道通行调整

日前，记者从舟山海星轮船有
限公司获悉，前往东极、嵊山（枸
杞）的客船船票预订政策已进行优
化，预订时间由“提前3天”改为“提
前7天”，起订时间由起订日凌晨5
时改为中午12时。

购票退票流程如何？调整后带
来了哪些便利？

购票和退票规定

一张身份证每个航班只可预
订一张船票，每个订单限购3张船
票。船票不支持改签，如需在线退
票，东极航线须在开航前2小时内完
成退票操作，嵊山（枸杞）航线须在航
班开航前10分钟完成退票操作。

近年来，东极、嵊山（枸杞）等

海岛旅游持续火热，但受岛际运力
等因素限制，我市前往相关海岛的
船票在旅游旺季较为紧张。按照
之前的购票政策，一些游客和旅行
社往往需要凌晨抢票，“买票难”存
在多年。

预售期调整后，既为游客、旅
行社订票提供了便利，也便于企业
根据游客预订情况，适时更换相匹
配的船舶，提早安排增加运力，助
力海岛旅游发展。

温馨提醒：以上两条航线船票
目前均可通过“舟山海星轮船”微
信公众号、“智游海星”微信小程序
提前7天购买。

（来源：舟山发布）

优化！提前7天可预订船票
依据《水利部关于明确汛期阶

段划分有关事项的通知》（水防
〔2024〕89号），确定今年入汛日期
为4月1日，与多年平均入汛日期
一致。

据预测，今年汛期我国旱涝并
发、涝重于旱，全国七大江河均有
可能发生不同程度的暴雨洪水，
部分地区可能发生阶段性干旱。

4月1日，水利部会商研判汛
期形势和当前雨水情，安排部署

重点工作，要求各地水利部门锚
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
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
冲击目标，严格落实各项责任制，
强化“四预”措施，确保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一是迅即进入汛
期状态。水利部自今日起实行24
小时防汛值班值守，有关流域管
理机构和地方水利部门按照相关
规定迅速进入汛期工作状态，意
识、人员、责任全面到位，做好重

要水工程调度、突发险情灾情报
送等各项工作。二是加强监测预
报预警。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滚
动监测雨情水情汛情发展趋势，
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
线。三是紧盯防汛重点环节。加
强水库大坝、溢洪道、放空设施、
堤防险工险段、穿堤建（构）筑物、
淤地坝等关键部位的安全监测，
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
御，确保中小型水库度汛安全。

四是继续强化防汛准备。抓紧洪
水到来前的有限时间，加快推进
防汛准备情况检查、方案预案修
订、防洪调度演练、山洪风险隐患
排查整治、蓄滞洪区运用准备、水
毁工程修复等各项工作，打好有
准备之仗。同时，做好云南、四川
等地抗旱保供保灌工作，千方百
计保障用水需求。

（来源：中国水利微信公众号）

我国4月1日进入汛期

水利部会商部署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为规范浙江省电动自行车充
停、充换场所建设，实现充停、充
换场所安全可靠、经济适用的目
标，近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
布《浙江省电动自行车充停、充换
场所建设技术导则》。

充停、充换场所不能建在哪
里？电动自行车怎么停放？如何
保障消防安全？《导则》对多方面
提出了规范。

指标与选址

电动自行车充停场所的充电
插座数量与电动自行车数量之比
不宜低于1：3。

电动自行车充停、充换场所
宜合理分布、相对集中设置，其服
务半径不宜大于200m。

轨道交通车站、公交枢纽站
和公交车站等公共交通设施临
近宜设置电动自行车充停、充换
场所。

电动自行车充停场所可设置
在主体建筑一层、半地下室和地
下一层；不宜设在地下二层及以
下，且停车层地坪与室外地坪的
高差不宜大于7m。充换场所应设
置在地面层。

电动自行车充停、充换场所
不应与易燃易爆场所贴邻，不应
有可燃气体管道穿越，充换场所

不应与人员密集的场所贴邻。

场所布置

电动自行车充停场所可分为
独立式充停场所和附建式充停场
所，净空高度不应小于2.00m，电
动自行车的停车方式可采用垂直
式和斜列式。

电动自行车充换场所可分为
独立式电动自行车充换场所和附
建式电动自行车充换场所。

独立式充换场所的充换电柜
前应划分换电操作区域与停车区
域；换电操作区域宽度不应小于
1m。

附建式充换场所应设置为独
立的电动自行车充换隔间，每个
电动自行车充换隔间面积不应大
于5㎡，每个电动自行车充换隔间
应靠外墙布置，并设置不小于1㎡
的泄压面积；泄压方向不得朝向
人员聚集的场所、房间和人行通
道，或采取其他合理有效的技术
防护措施。

充电设施与场所

电动自行车充停、充换场所应
采用专用充电设施，充电设施设
置应满足供配电设计要求，并留
有一定裕量。配电线路选择和敷
设应具有防止外界撞击损伤的

措施。
电动自行车充换电柜本体应

采用不燃材料制作，单仓电池事
故不能影响其他单元的充电安
全，且不造成二次事故。

敞开式电动自行车充停场所
的充电设施应设置防水措施。设
有锂电池的电动自行车充换隔间
应采用防爆型灯具，隔间内不应
设置开关和电源插座。

消防安全

电动自行车充停场所应设置
在非机动车库防火分区内，并应
划分电动自行车充停单元。每个
单元建筑面积不应大于250㎡，单
元之间除通道外应采用防火隔墙
分隔。单元内的电动自行车应分
组停放，每组停车位数量不宜超
过20辆，组与组之间应采用隔断
或隔墙分隔。

建筑占地面积大于300㎡的
电动自行车充停、充换场所应设
置室外消火栓；建筑体积大于
10000ｍ?的独立式电动自行车充
停、充换场所应设置室内消火栓
系统。

除独立敞开式电动自行车充
停、充换场所外，电动自行车充
停、充换场所应配置消防软管卷
盘或轻便消防水龙。

电动自行车充停、充换场所
当位于室内时，应设置消防应急
照明和疏散指示灯具，疏散指示
标 志 灯 的 设 置 应 确 保 其 不 被
遮挡。

电动自行车充停、充换场所
应在便于救援人员操作的明显位
置设置能快速切断起火区域非消
防电源的装置。

除敞开式电动自行车充停、
充换场所外，对于地上电动自行
车充停、充换场所和地下室（或半
地下室）内的电动自行车充停场
所，当其单个充停单元建筑面积
大于50㎡或场所总建筑面积大于
200㎡时，应设置排烟设施。

《导则》还明确，具有公共运
营功能的电动自行车充停、充换
场所应在明显位置明示运营机构
的名称、运营时间、服务范围、服
务项目、收费标准和计算方式、服
务热线、救援电话、监督举报电话
等，宜显示当前充换电设备可供
使用情况。

电动自行车充停、充换场所
应建立日常安全、消防管理制度，
明确其安全、消防安全管理责任
人。用户应使用原厂配置充电
器，不得混用其它类型充电器。

（来源：浙江发布）

事关电动自行车充电安全！浙江有了新规范

全国快递服务有新标准、浙江
加强公平竞争审查……4月起，这
些新规将影响浙江人的生活！一
起来看看。

《浙江省公平竞争审查办
法》4月1日起施行

省政府制定《浙江省公平竞争
审查办法》，自2024年4月1日起施
行。《办法》对政策制定机关的审查
内容、审查程序等作了明确，如政
策制定机关在开展公平竞争审查
工作中，应当重点审查政策措施是
否含有在招标投标、政府采购中设
置不合理的条件排斥经营者参与，
对外地经营者设定歧视性的资质
资格要求或者评标评审标准等内
容。《审查办法》还明确，对在公平
竞争审查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
单位和个人给予褒扬；对落实公平
竞争审查工作取得突出成效的地
区给予督查激励。

浙江加强绿色地质勘查工作

省自然资源厅印发《关于加强
绿色地质勘查工作的通知》，自
2024年4月19日起施行，有效期5
年。《通知》明确，绿色地质勘查涉
及矿产资源（固体矿产、液体矿产、
气体矿产）勘查、矿产资源（远景）
调查、区域地质矿产调查、水文地
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调查、地质灾
害风险调查等地质调查及勘查活
动。对严格实施绿色地质勘查的
单位，在推荐评先评优、信用评价、
安排财政项目等方面给予支持；对
绿色地质勘查不达标或存在严重
破坏生态环境情节的矿业权人和
地质勘查单位按照相关规定，进行
信用惩戒。

浙江推动自贸试验区制度
型开放

省商务厅等9部门印发《关于
推动浙江自贸试验区制度型开放
若干意见》，自2024年4月25日起
实施。《若干意见》包括推动货物贸
易创新发展、支持贸易无纸化、加
快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领域开放、
探索推进跨境数据流动、优化营商
环境5部分内容。其中，鼓励临时
进境货物通过担保机制暂时免缴
关税；积极推动“单一窗口”系统与
国际间的深度对接；提出完善跨境
电商支付结算体系的方式方法，允
许符合条件的电子仓单平台接入
海外设施，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支
持境外专业人士来华服务等。

《托育机构质量评估标准》4
月1日起施行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托育机
构质量评估标准》，自2024年4月1
日起施行。《标准》明确，托育机构
应取得提供托育服务的营业执照，
营业范围中应明确注明“托育服
务”或“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
务”。应设有满足婴幼儿生活游戏
的生活用房及适当的辅助用房。
婴幼儿生活用房应布置在3层及以
下，不应布置在地下室或半地下
室。婴幼儿用房明亮，天然采光，
生活用房窗洞开口面积不应小于
该房间面积的20%。生活用房不宜
朝西，当不可避免时，应采取遮阳

措施。

简化征信投诉办理，新规4
月15日起施行

中国人民银行修订发布《征信
投诉办理规程》，自2024年4月15
日起施行。《规程》主要修订内容包
括：一是简化投诉要求，优化办理
流程，提升办理规范性。其中，要
求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统一在
其官方网站上公布投诉渠道，简化
对投诉人的身份核验要求，新增材
料审查、投诉中止、合并办理等流
程，并规范了投诉申请、投诉答复、
终止告知等相关文书格式。二是
统一征信投诉受理权与管辖权。
三是强化制度设计，引导投诉人正
确维权。

新版《消费金融公司管理办
法》4月18日起实施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修订
发布《消费金融公司管理办法》，
《办法》共十章、79条，自2024年4
月18日起正式实施。《办法》明确，
要提高准入标准。提高主要出资
人的资产、营业收入等指标标准，
以及最低持股比例要求，强化主要
出资人的股东责任；提高具有消费
金融业务管理和风控经验出资人
的持股比例，促进其更好发挥专业
与风控作用；提高消费金融公司最
低注册资本金要求，增强风险抵御
能力。

与生鲜食用农产品包装有

关，这项强制性国家标准4月1
日起实施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强制性国
家标准《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生鲜食用农产品》，自2024年4月1
日起实施。该标准明确主要技术
指标包括三方面：一是针对不同类
别和不同销售包装重量的生鲜食
用农产品设置了10%—25%包装空
隙率上限。二是规定蔬菜（包含食
用菌）和蛋不超过3层包装，水果、
畜禽肉、水产品不超过4层包装。
三是明确生鲜食用农产品包装成
本与销售价格的比率不超过20%，
对销售价格在100元以上的草莓、
樱桃、杨梅、枇杷、畜禽肉、水产品
和蛋加严至不超过15%。

新修订的《快递服务》国家
标准4月1日起实施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了新修
订的《快递服务》国家标准，自2024
年4月1日起实施。《标准》对用户
下单和投递方式进行了细分，更好
适应寄递用户个性化需求。增加
智能化服务要求。包括智能安检
系统和智能信包箱、智能快件箱、
快递无人车、无人机等智能收投服
务终端相关要求，推动新技术在行
业的应用。

离岸贸易印花税优惠4月1
日起在上海试点

财政部、税务总局联合发布
《关于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
验区及临港新片区试点离岸贸易
印花税优惠政策的通知》。《通知》
提 出 ，自 2024年 4月 1日 起 至
2025年 3月 31日，对注册登记在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及
临港新片区的企业开展离岸转手
买卖业务书立的买卖合同，免征
印花税。

《全额保障性收购可再生能
源电量监管办法》4月1日起施
行

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全额保
障性收购可再生能源电量监管办
法》，自2024年4月1日起施行。修
订后的《办法》明确保障收购范
围。《办法》第四条提出，可再生能
源发电项目上网电量包括保障性
收购电量和市场交易电量。保障
性收购电量是指按照国家可再生
能源消纳保障机制、比重目标等相
关规定，应由电力市场相关成员承
担收购义务的电量。市场交易电
量是指通过市场化方式形成价格
的电量，由售电企业和电力用户等
共同承担收购责任。

新修订的《导游服务规范》
4月1日起实施

新版国家标准《导游服务规
范》自2024年4月1日起实施。新
版标准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规范
相关表述、更新导游服务能力要

求、优化导游服务内容要求、增加
出境游领队服务要求、优化入境游
导游服务要求、完善突发事件和常
见问题的处理要求、增加导游服务
质量评价内容。

《中央储备棉管理办法》4月
1日起施行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财政部联
合印发《中央储备棉管理办法》，自
2024年4月1日起施行。《办法》坚
持目标导向，主要从以下方面对加
强中央储备棉管理作出规定：一是
服务宏观调控。二是明确职责程
序。三是加强储存管理。四是加
强监督检查。其中，明确相关部门
对中央储备棉管理情况和轮换、收
储、动用计划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职责、职权，并对违反办法规定的
行为予以相应处罚。

《煤炭行政处罚办法》4月1
日起施行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发布《煤炭
行政处罚办法》，自2024年4月1日
起施行。《办法》强调，行政处罚程
序分为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对
依法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
当适用简易程序；其他煤炭行政处
罚，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的规定适用普通程
序。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
定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
民处以200元以下罚款、对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处以3000元以下罚款
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的，可以当
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另有规定的，从
其规定。

(来源：浙江发布)

4月起,这些新规将影响我们的生活


